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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通知�

京医保发[2020]1号�

2020年1月23日�

各区医保局、财政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财政审计局，各有关定点医疗机构：�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部《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通知》

（国医保电[2020]5号）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救治医疗保障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做好疫情防治工作，对于保

障参保人员身体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具有重要意义。各级

医保、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以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

市政府的有关部署。各级医保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建立专项工作机制，配合卫生健康等部

门，积极做好联防联控工作。�

　　二、有关定点医疗机构要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治疗相关药品的采购工作，保障临床需求。

如需紧急采购阳光采购平台外药品的，可先行采购，事后按规定备案。�

　　三、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一是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发生的医疗费

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实施综合保

障。二是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异地就医患者，先救治后结算，报销不执行异地转外就医

支付比例调减规定。三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使用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符合卫生健

康部门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的，可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四、确保收治定点医疗机构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对收治患者较多的定点医疗机构，可预付部

分资金，减轻定点医疗机构垫付压力。及时调整有关定点医疗机构的总额预算指标，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医疗费用单独核算。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确保与定点医疗机构及时结算，保证救治工

作顺利进行。�

　　五、确保假期工作平稳有序。各级医保、财政部门要加强春节假期的值班值守，完善值班制度，

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政策任务。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配备足够的人员，做到春节假期经办服务不间断。

工作中遇有重大问题和情况，请及时向市医疗保障局、市财政局报告。�

　　联系人：市医疗保障局 李 奡 89152546�

http://www.lexiscn.com


　　市财政局 辛晓村 5559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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